
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权益
保护日”即将来临，本报特别推出

“3·15，维权我帮您”系列报道，揭露
隐蔽的消费陷阱，曝光不合理的行
业潜规则，帮助广大消费者更好地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如果您在消费中遇到了陷阱和
骗局，遭遇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又索
赔无门；如果你曾亲身经历消费黑
幕，希望用自己的遭遇警醒更多消费
者；如果您曾经或现在是某一行业的
从业人员，了解企业或行业欺骗消费
者的“潜规则”，不愿同流合污却又无
力改变，我们都希望您能告诉我们，
一起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房产、汽车、教育、医疗、美容、健
身、装修建材……今年3·15期间，本
报将重点关注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的消费侵权事件。如果您有新闻线
索或者投诉，本报记者也将在第一时
间跟踪调查，帮您一起维护合法消费
权益。我们承诺，将尊重线人或报料
者的意愿，对个人隐私信息严格保
密。线索一经采用并进行报道，报料
者将获得50元-2500元的奖励。

三种途径
轻松报料

热线：活动报料热线电话
66742110、66700110。

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
号“hntqb2014”，关注海南
特区报官方微信，通过菜单
栏“特互动”的爆料台，向我
们提供线索。

微博：搜索关注微博账
号“海南特区报”官方微博，
留言进行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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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有奖征集线索

最高奖
2500元

维权我帮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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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口市民王先生向记
者反映称，3月初，他和几个朋友
到海府路一家火锅店吃火锅。由
于一个朋友最近胃口不好，就没
有用蘸料，另一个朋友来晚了，只
吃了几口菜，也没有用蘸料，可是
结账时，服务员却按就餐人数收
取蘸料费。“我觉得很不合理，就
和服务员争辩起来，可是服务员
说蘸料是按人头收费的，只要同
行的人中有人用了蘸料，其他人
也要收费。”王先生说。

市民刘女士也有同样的遭
遇。刘女士说，有一次，她和家人
去吃火锅，由于5岁的女儿不能
吃辣，刘女士就调了一碟芝麻酱
和女儿共用。“我们同行5个人当

中，有两个孩子都没
有要蘸料，但是结账
的时候服务员连问
都没问，直接按5个
人收取蘸料费，8元/
位，总共40元。”刘女
士说，由于带着孩子，她
没有就此事与店家理论，
只是在朋友圈感慨了一番，
没想到很多朋友留言称，吃火
锅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早已
见怪不怪，但想到只是几元钱的
事情，就没有计较。

刘女士认为，虽然蘸料费只
有几块钱，但店家的做法确实不
妥，“不用蘸料也收钱，这不是霸
王条款吗！”

“火锅蘸料费按人头收
不吃也得给钱

记者走访发现市民反映的情况确实存在
海口多家火锅店服务员称，若所有人都没用蘸料则不收蘸料

费，只要有人用了就按就餐人数收

本报讯“火锅蘸料按人头收费，有的朋友没吃蘸料也被收取蘸料费，
这样合理吗？”近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称，他和几名朋友一起去吃火锅，
有一个朋友来晚了，就坐下来吃了几口菜，并没有使用蘸料，可店家却要
按人头收取蘸料费，“我们理论也没有用，遇到这种事情，聚餐的好心情都
被破坏了。”该市民说。

记者走访海口多家火锅店发现，这些店的蘸料费均是按人头收取，服
务员称，一行人中即使只有一人用了蘸料，其他人也要收蘸料费，如果没
有人用蘸料，则不收费。

对此，律师表示，店家涉嫌强制消费者消费，属于霸王条款，消费者可
以向工商部门投诉。 记者 沈丽焕 曹宝心 金浩田 文/图

业内人士

按人头收蘸料费是行业惯例
“这几乎是行业惯例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火锅店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海口的火锅店大多是自助调料，火锅味
碟种类很多，一桌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自取了蘸料，就很难说
清这桌人谁用谁没用蘸料，所以大多数火锅店按人头收蘸料
费。“因为蘸料是无限量供应的，如果有人取了蘸料分给其他
人，而我们只收一个人的蘸料费，那不是亏大了。”该名工作人
员说，按人头收费方便管理，且蘸料不会损失太多。

“现在火锅店都会在菜单上标明蘸料收费标准，让消费者
享有知情权，并没有侵犯消费者的权益。”另一家火锅店的工
作人员说。

针对王先生和刘女士反映的
情况，记者近日走访了海口6家
火锅店发现，这些火锅店的蘸料
费都是按照人头收取，收费标准
不一，有 5元/位、6元/位、8元/
位、10元/位等。

3 月 10 日，记者在上邦百
汇城一家重庆火锅店看到，菜

单 上 写 着“ 自 助 调 料 5 元/
位”。记者点餐时询问服务员，
其中一人不要蘸料是否要收
费？“你们两个人当中，只要有
一个人用蘸料了，另一个人也
要收费。”该服务员说，如果两
个人都不用蘸料，店家就不收
取蘸料费。

记者走访

6家火锅店均按人头收蘸料费

市民反映

一行人火锅店就餐
有人没用蘸料却被收费

“只要有人用蘸料，其他人也要收费”
当日下午，记者前往日月广

场一家火锅店，点餐时看到，菜单
上写着“蘸料每位10元（自助调
料 20 多种，自助水果、自助凉菜、
自助凉粉）”。记者经询问了解
到，这家火锅店也是按人头收取
蘸料费，只要有一人用了蘸料，
同行的其他人也会被收取蘸料
费。“只有点了蘸料，才有资格享
用自助水果、自助凉菜和自助凉
粉，如果单独点自助凉粉或者自
助水果，也要收取蘸料费。”服务
员说。

3月11日，记者在蓝天路一
家火锅店走访了解到，该店的蘸

料费为6元/位。经询问得知，蘸
料费也是按人头收取，一行人中
即使只有一人用了蘸料，其他人
也要收蘸料费，如果没有人用蘸
料，则不收费。“点了蘸料，才可以
享用自助凉粉等，如果不点蘸料
就不能吃凉粉。”该店一名服务员
说。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位于海
府路、明珠路和望海国际的三家
火锅店，这些火锅店的工作人员
均表示，蘸料费按人头收取已形
成惯例，也就是不管桌上有几人，
只要有一人用了蘸料，店家就对
全桌人收取蘸料费。

律师说法

所谓“行业惯例”
涉嫌强制消费，属霸王条款

只要有顾客用了蘸料，店家就按人头收费，这合理吗？律
师钟敏表示，“这已经属于霸王条款的范畴了。”

钟敏解释道，合理的消费流程应该是谁实际消费了就付
费，“如果有人没有使用到消费产品，却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
其公平交易权就受到了侵犯。”

关于火锅店工作人员说的，由于蘸料无限量供应，所以店
家没法准确界定消费者人数而选择按人头收费，钟敏认为，这
涉及到取证的问题。“如果服务员看到或者监控录像拍到一桌
人都用了蘸料，那店家可以正当收取蘸料费。如果有的人没
用蘸料，则不应该收费，店家必须有相应的证据，而不是自我
主张和推定。”

钟敏表示，商家必须要遵循明码标价的规则——提前告
知消费者，消费者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不接受，商家不能强制
消费，否则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及自主选择
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
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
何一项服务。部分火锅店所谓的“行业惯例”，其实涉嫌强制
消费者消费，属于霸王条款，消费者可以向工商部门投诉。

火锅火锅

菜单上标明菜单上标明
蘸料每位蘸料每位1010元元


